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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水土保持机构的弊病和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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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全国现有水土保持机构主要分为
:
一是作为水利部门的一科 (股 ) ; 二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

水土保持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 三是相对独立的水土保持局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水土保持

工作开始向着高度 系统
、

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
,

原有的机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
,

成为
“
不该

存在的触手单位
” 。

改革方案
:

一是在水土保持法制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

在农委以下设皿

水土保持处 (科 )
,

负责管辖地区的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
,

具体协调农林水等部门的治理活动 乡

二是水土保持执法机构
。

在当前水土保持法制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

可暂时使用第一种方

案
,

并积极创造条件
,

抓紧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法制体系
,

力争提早实施第二孙方案
。

水土保持机构的改革
,

是当前水土保持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

也是水土保持战线上广大干部职

工十分关心 的问题
。

作为一种学术交流
,

我们想就此谈一点浅见— 就现有水土保持机构的弊病

和新的水保机构的设置为题
,

作一粗浅探讨
,

以期砖出玉致
,

求教大方
。

一
、

现有水土保持机构的弊病

现有水土保持机构的设置不尽一致
,

就县一级来说
,

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

一是作为水利部门的一个科 (股 ) ;

二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水土保持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

三是处于相对独立 的水土保持局
。

上述机构
,

在它组建的初期或中期
,

无疑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
。

但是随着科学 技 术 的进

步
,

水土保持工作开始向着高度系 统
、

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
,

这 样
,

原先的机构 就渐渐落后于

工作的需要 ; 同时
,

它 的弊端也就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
。

下面分别谈一下 上 述 三 种机构的弊

病
。

(一 ) 作为水利部门的一个科 (股 )
,

它的弊病是
:

1
、

容易导致重工程措施轻生物措施的情况
,

使治理措施 的比例发生失调
,

以致 出现
“
半身

不遂
” 之症

。

由于水利部门的中心任务是搞水
,

因而过多注意的是沟恤工程的修建
,

所以一般不

考虑上游 的绿化等生物措施
。

这些本无可非议
,

因为水利和林业毕竟是两个分工不同的部门
,

要

求水利部门
“
农林牧一齐抓

”
是不现实的

。

由于长期的重工程轻生物
,

使水土保持的治理措施出

现了片面化
,

即
:

出现了
“
半身不遂

”
的症状

。

实践证明
,

这一单一化的治理措施是违背 自然规

律的
。

举一实例
: 沂水县的牛场子村

,

过去是水土流失严重
、

每人平均 口粮不到 1 00 公斤 的穷山

村
,

从 1 9 7 3年开始
,

该村在水利部门的指导下
,

开始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
。

可是
,

当时的治

理措施仅限于闸山沟
、

堵 口子
、

修蓄水坝等工程
,

全村竭尽全力用了 5 个冬春
,

建起了小水库 l

座泛浆砌蓄水坝 4 座
,

挖围 山河 1 条
,

打大口井 1 眼
。

这些工程的兴建
,

·

在一段时 间内缓解了牛



扬子村的吃粮问题
。

然而却好景不长
,

由于沟道上游开荒严重
,

植被破坏
, 1 9 7 8年夏季 一 场 暴

雨
,

把小水库冲垮
,

把 4 座蓄水坝和大口井淤平
,

把围山河冲坏
,

同时人畜
、

庄稼也遭到了一定

:程度的损失
。

牛场子的教训
,

给了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

这就是
:
搞水土保持不能单一的搞土程措

施
,

而应该注意工程与生物相结合
。

2
、

容易出现只重视沟道治理而忽视荒山和坡耕地治理的倾向
。

水利部门受其业务特点的局
:限

,

不可能在治沟的同时兼顾治山
、

整地
,

这样
,

荒山和坡耕地就成了
.

“
被遗忘的角落

” 。

就沂

冰县而言
,

山丘面积达 1 7
.

3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75 %
,

其中荒山达 4
.

7万公顷
。

1 9 8 0年前
,

25
。

以
.

上的坡耕地近 1
.

7万公顷
,

占总耕地面积的15 %
。

这些荒山和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重 灾 区
。

前几

年
,

由于忽视了对荒山和坡耕地的治理
,

致使水土肥严重流失
,

年侵蚀深度全县平 均达 5毫 米
,

年平均侵蚀模数 6
,

40 0吨 /平方公里
,

严重 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使全县 60 % 的农户每人平 均 收

入低于 15 。元
,

平均 口粮不到 15 0公斤
。

广大农 民的贫困
,

固然与客观的自然条件有关
,

但抓水土

保持只注重沟恤工程而忽视荒山和坡耕地的治理
,

也不能不说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二 ) 作为半独立状态的水土保持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

它的弊病是
:

1
、

务虚大于务实
,

长此以往
,

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

水土保持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虚设

机构
,

因为它的主要领导大多是兼职的
,

而且大都是县里的负责人兼任
。

这些负责人
,

本身有繁

重的领导任务
,

不可能腾出一定的时间来领导水土保持
,

这就造成了委员会的
“
虚

” 。

另外加上

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也是兼职的 (多系农林水等单位的负责人兼任 )
,

这样
,

就成 了虚上加虚
。

有一

个县 1 9 8 4年底就成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
,

到 1 9 8 6年底
,

整整 2年没开过一次碰头会 ; 有个单位的局

长本来是委员会的副主任
,

可两年了
,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

当水土保持办公室的同志将一份简

报送给他时
,

他莫明其妙
,

认为送错门了
。

象这样的水土保持领导人
,

有何用场 ? 象这样的水土

保持领导机构还有什么协调作用可言 ? 既然委员会是虚的
,

那么作为它的下属单位水土保持办公

室
,

也
“
实

”
不了多少

。

据调查了解
,

县级水土保持办公室开始组建时
,

人员大都在 4 一 6 人左

右
,

且大多数的办公室主任是水利局的副局 长兼任
。

由于这位主任的主要工作是搞水利
,

因此这
`

就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认真抓水土保持
,

群众叫作有其姓无其实的主任
。

沂水的水土保持办公室

是 1 9 8 3年初建立的
,

开始定编 4人 (后来发展到 6人
,

全省居中等 )
。

当时 4 人负责全县 1 ,

80 0平方

公里 的水土流失面积治理
,

真可谓小马拉大车
。

尽管水土保持办公室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地工作 ;但

终因人员少
,

力量弱
,

加之办公
、

交通等条件不具备
,

在组织指导全县的水土保持工作中免不了

出现忙东忙西
,

顾此失彼的现象
。

要遇到较大型的业务
,

办公室主任须东奔西跑
、

求天拜地
,

乞

求外界的支持
,

否则便无法工作
。

由于水土保持办公室事事求人
,

而别的部门一般用不着水土保

持办公室
,

因此
,

时间一长
,

其它部门便敬而远之
,

随之水土保持办公室威信大降
,

开始被人们

称为
“
二把流子单位

” ,

后来干脆成为
“
不该存在的单位

” 。

2
、

经费不能左右
,

导致经费的分配和管理使用成为两张皮
。

水土保持办 公室由于人员少
,

力 量弱
,

一般未在银行单立帐户
,

无固定的会计
,

其治理经费大多在水利部门的财务帐上
。

这种

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

主要是
:

管治理的不能管治理经费
,

分配经费的无权使用经费
,

使经费

的分配和管理
、

使用成为两张皮
,

时常出现扯皮现象
,

使其经费发挥不了应有 的效能
。

有一个县

的水土保持办公室将上级下拨的水土保持经费同财政部门研究并提交县府审查后
,

分配到甲小流

域
,

结果后来这笔经费却落到了乙小流域
,

中途拐了弯
。

还有一个县的水土保持经费 下 拨 一 年

了
,

还没到治理单位
,

年底检查时
,

却还在水利部门的帐上
。

末了
,

水利部门突然来 了个
“ 过期

冻结
”
的决定

,

结果这笔水土保持经费摇身一变便成了
“
水利经费 ,, 。

(三 ) 作为相对独立的水土保持局
,

虽然在机构的实在性上 比水土保持办公室进了一大步
,



但就现状来说
,

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病
:

1
、

由于编制人员少
,

加之乡镇无
“
腿

” ,

仍不适应治理的需要
,

突出的问题是治理经费的

使用落不到实处
。

就沂水县来说
,

水土保持局是 1 9 8 5年下半年成立的 (是全省建局较早的县 )
,

开始是 8 人
,

现在发展到 13 人 (在全省最多 )
,

经费基本独立
,

正式设了会计
,

并在银行单立了

帐户
。

这 些组织方面的措施
,

为水土保持经费的分配
、

使用与管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然而
,

它

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
,

即
:

由于水土保持局本身人员少
,

又加上乡镇无下属单位
,

致使分配下
’

去的水土保持经费
,

跟不上检查
。

自1 9 8 5年以来
,

本局承担了 1 50 万元的水土保持经费的分 配 任

务
,

所扶持的小流域约 30 条
,

含 25 个乡镇
,
1 40 个行政村

,

总面积达 4 00 平方公里
。

这些扶持的小流

域
,

除去个别重点村年年有水土保持经费的使用检查总结外
,

其它多数得不到检查
。

尽管局里也

做了一番努力
,

怎奈人手太少
,

终归无法兼顾
, 只能是凭单据报销拨款

。

至于经费是 否 专 款 专

用
、

对号入座
,

不能一一把握
。

对此
,

县委
、
县府及水土保持局也曾做过努力

,

力求解决上述何

题
,

但因涉及体制和人员编制间题
,

无能为力
b

2
、

水土保持局依赖性太大
,

不能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
。

水土保持局是一个综合部门
,

它所

从事 的工程措施与水利部门有关
,

生物措施与林业部门有关
,

耕作措施又与浓业 部 门 有关
。

然

而
,

正是它的综合性决定了它的依赖性
,

以致使它不能有效地担负起所分工的工作
。

具体说来有
’

三个被动
:

一是规划被动
。

水土保持局要搞规划
,

第一条必须在农林水等部门全部规划完毕后
,

方可进

行
,

否则就会出现
“
压茬

” ; 第二条必须走东家串西家
,

重复照抄 以上几部门的规划方案
,

否则

就会出现
“
顶牛

” 。

要是违背了这两条
,

规划就是一纸空文
,

无人问津
。

二是 治理被动
。

据调查了解
,

农林水等这些各自成体系的部 门
,

在实施自己的规划方案中
,

是不欢迎第二者前去插手的
。

水土保持局作为并列于他们的一个业务部门
,

如插
`

手于他们的工作

之中
,

扯皮的现象就会不断发生
。

三是年底工作总结时被动
。

在年底总结工作时
,

水土保持局须
“
看风使舵

” ,

统计数字随农
林水等部门的变化而变化 , 检查问题时

,

也得同农林水等部门的 口径一致
,

不得越雷池一步
,

以

则就会招来不快
。

由上述三点可见
,

水土保持局作为并列于农林水等部门的一个综合性部门
,

并不是一个理想
.

的机构于而是一个名义上独立
,

而实际上不独立的部 门
;
是一个说起来重要

,

而实际上不重要的

多余部门
。

它正象有的同志所比喻的
:
水土保持局是一个套在整个政府机构链条上的另 外 一 个

环
,

离开了它
,

整个链条照常运行
,

而有了它
,

倒多了些叮叮当当的碰击声
,

成了个累赘
。

以上六大弊病 (也许还多 )
,

存在于现行的水土保持机构中
,

它直接阻碍着综合治理冰土流

失的步伐
,

间接地抑制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

因此对现有的水土保持机构
,

进行一 系 列 的 改

革
,

实在大有必要
。

二
、

新的水土保持机构设置的构想

改革现有的水土保持体制
,

建立一个精干的
、
高效率 的

、
科学的水土保持机构

,

是一个既紧

迫又复杂的问题
。

对此
,

我们曾做过一番探讨
,

其大体构想有如下两种方案
:

第一方案是在水土保持法制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

在农委以下设置水土保持科 (指县级 )
。

.

当然
,

这里所说的农委
,

是改革后的实体农委 (管人
、

管钱
、

管物 )
。

水土保持科的科长由一名

农委副主任担任
`

(专管水土保持 )
。

水土保持科负责对全县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
,

具体协调农林

水等部门的治理活动
。

中央
、

省区 (市 )
、

地县和乡镇也设立相应 的机构
。

农委下设水土保持科
,



有以下五点好处
:

第一
,

便于协调农林水等各治理单位的动作
,

使规划和治理 日趋科学化
、

综合化
。

第二
,

能够使国家扶持的水土保持经费落到实处
,

避免浪费
,

达到以少的投资取得较大效益

哟目的
。

第三
,

有利于消除治理区域内的
“
断裂带

”
(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界限部分 ) 问题

,

使其治丫

片
,
成一片 ; 治一域

,

成一域
。

第四
,

有利于促进农林水和水土保持等部门间的团结
,

通过长期的协作
,

加强横 向联合
,

增

进相互了解
,

使之取长补短
,

促进群体功能的发挥
。

第五
,

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引入
,

通过各治理单位间的积极竞争
,

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
,

促进
一

工作效率的提高
,

加快治理的速度
。

第二种方案是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

建立专门的水土保持执法机构
。

在农委以下设水土保持科
,

无疑是一个进步
,

但它毕竟是一个过渡性机构
,

它还有一定的局限

性
。

其主要表现是
: 1

、

农委下设水土保持科仅限于治理
。

而不能与全社会的管理结合起来
,

使治

理与管理相脱节 ; 2 、
农委下设水土保持科治理水土流失

,

由于仍然系
“
人治

” ,

因此
,

在治理与

管护上以
.

及经费的投放上
,

就不可避免的掺杂着某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

造成治理与管护上的出入
·

性屯盲目性和片面性
,

不便向高深细这个科学的方向发展
,

等等
。

那么
,

建立一种怎样的机构最
.

为合适呢 ? 我们认为
,

最理想的作法是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

从中央到地方
,

建立一

套专门的水土保持执法机关
,

即由长期的
“
人治

”
变为

“
法制

” ,

由常规的定性
、

定量治管变为

定性
、

定量以法治管
。

这一机构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

1
、

机构的性质
。

它是一个专门的执法机关
.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部门 )
,

可单独设立
’

也可同环境保护
、

土地管理等这些拥有保护性 法规的综合单位合为一体
,

还可同现行的执法机关

洽署
。

它面向整个社会
,

行施监督检查的权力
。

2
、

机构的归属
。

水土保持执法机关
,

隶属于人大常委会
,

根据
“
封闭 回 路

” 和 “ 相 互 制
·

约
” 的原理

,

随时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

3
、

机构的人 员配备
。

水土保持执法机关必须由具有一定水土保持工作实践经验的人和水土

」寺专业学校毕业的并经过一段实践锻炼的学生组成
。

上述人员必须经过法律知识 (尤其是即将块

保颁布的水土保持法 ) 的学习和培训后 方可投入工作
。

这样的机构
,

上到中央
,

下到乡镇
,

实行条

结合
,

以块为主的领导系统 ; 人员配备的数量
,

本着少而精的原则
,

可根据各地 区水土流失的面

积而确定
。

所配人员须统一服装
,

待遇 同现在 的政法人员一致
。

4 、

机构的任务
。

水土保持执法机构依照国家的 《水土保持法》 和当地人大常委会研究通过

哟水土保持法规细则
,

行施监督检查的权力
。

具体说来
,

一是审查水土 保 持 规 划是否合理
;
二

是检查治理是否按规划方案实施 ; 三是检查是否有人为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
。

以 上 三 项
,

如
,

有

不符合水土保持法规细则的
,

水土保持执法机关可依法予 以处理
。

水土保持执法机关还应担负起
.

对水土保持有关法令法规的宣传任务
。

“ 5 、

几项必须首先做的工作
: 。

一是农委系统作为规划方案的提供者和直接治理者
,

应会同农业
、

林业
、

水利
、

气象和畜牧

等部门就自己所辖范围的水土流失现状
、

土地利用现状等进行详细的普查摸底
,

在此基础上
,

拟

定完备的长中短期规划方案
,

规划要求严密
、

细致
、

实际
。

要确定具体的治理地域
、

具体的治理

内容
、

具体的投资数量和具体的效益预测等等
。

规划编制完毕后
,

交人大常委会统一讨论研究
,

通过后
,

交水土保持执法机关依法监督实施
。

规划一经人大会议通过
,

就 以法的形式肯定下来
,



各治理部门须严格遵守
,

无特殊情况不予更改 (如确需要改
,

须经人大会议研究 )
,

否则须承担

法律责任
。

二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应根据国家的 《水土保持法 》 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

制定好具体的水土

保持规划
、

治理
、

管护 的法规细则
。

细则要经过全体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

并以法的形式肯定

下来
,

交付水土保持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
。

在执法过程中
,

执法者应一视同仁
,

秉公无私
,

不

论是何种级别的单位和部门
,

也不管是何种职务的个人
,

只要是在本机关所管辖的地盘上违反了

水土保持法规
,

就应该依法严肃处理
,

决不姑息迁就
。

三是须重新明确各治理单位的职责和任务
,

农业部门应搞好所有耕地的水土保持工作
,

尤其

是坡耕地的改造问题 ; 林业部门应负责荒山
、

荒坡
、

荒坎以及河滩
、

道路等地的绿化 , 水利部门

应搞好所有沟道的工程措施设置
。

职责和任务确定下来后
,

各治理单位
,

不准随意更改
,

要尽职

尽责
,

切实做好所分工的工作
。

6
、

建立水土保持执法机构的好处
。

总的说来有以下一些 :

( 1 ) 设立水土保持执法机构
,

能够增强社会各个团体
、

部门
、

单位和个人搞好水土保持的

责任心
,

使治理与管护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有机的结合起来
,

改变过去那种治理与管护脱节
、

破坏

大于治理的状况
。

( 2 ) 建立水土保持执法机构
,

由
“
人治

”
变为

“
法制

” 和由
“
定性

、

定量
”
治理转为

“
定

性
、

定量
、

以法 ” 治管
,

有利于克服在规划治理
、

管护和经费使用与管理上的官僚主义
、

本位主

义和个人主义
。 、

( 3 ) 建立水土 保持执法机构
,

由于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
,

有利于提高综合防治水土流失的

水平
,

具体表现在
:

一是有利于 山水田林草路村的综合治理 ; 二是有利于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

农田耕作措施的结合 ; 三是有利于农林牧副渔工商和多种经营的结合 ; 四是有利于规划治理工作

中的长期
、

中期
、

短期三方面的结合
,

等等
。

( 4 ) 建立水土保持执法机构
,

去掉了原来的中间环节 (水土保持业务专门机构 )
,

使水土

保持扶持经费直接落实到农林水等具体的治理单位
,

相对减少 了投资中的内耗
,

较好地避免了资

金的浪费
,

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

以上两种水土保持机构设置方案
,

各有优点
,

就其优化程度和科学性
、

先进性来说
,

要数第

二种
。

不过
,

要实施这一方案
,

其工作量和改革的幅度要明显的大于用第一种方案
。

对此
,

我们

认为
,

应该下决心实施第二种方案
。

但在当前水土保持法制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

可暂且使用

第一种方案
。

不过
,

使用第一方案的过程中
,

应积极创造条件
,

抓紧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法制体

系
,

力争提早实施第二种方案
。

专家
、

教授 审阅意见 :

本文先后寄送到北京
、

成都
、

兰州等地请专家
、

教授审阅
,

历时将近一 年
,

综合 意见是
:

现有

水土保持机构 的弊端很现实
,

切中了要害
。

这些弊端不仅地县水土保 持机构如此
,

省 区 毫 不 例

外
,

中央的水土保持机构也一 模一样
。 1 9 8 2年成立的中央水土保持协调小组

,

七八 年 的 实 践证

明
,

那种会上讲得头头是道
,

会后各 自为政
、

各行其是的作风年年依 旧
。
近几年暴发的

“ 一 家表

面治理
,

各家大肆破坏
”
的恶浪越演越烈

。

原水利 电力部领导人是水土保持协调小组 的 主 要 成

员
,

协调小组 办公室就设在水电部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也是 由水 电部领导主持制定的
,

可是

各地的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同样大肆破坏
,

没有一件是按照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施工 的事例
。

它们

污染环境
,

大量土石 方往河流里倾倒
,

等等
。
至于农业系统的陡坡开荒

、

顺坡耕种 ; 林业 系统的



滥砍乱伐
、

造林不见林
、 `

不重视植被等长期破坏水土保持的行为
,

更是视而不见
,

听而不闻
。

中

央水土保持办公室只能支撑一下门面
,

其他不敢管
,

也管不 了
。

上行下效嘛! 这就是全 国水土保

持系统多少年来的严峻局面
。

提 出的两个改革方案很新颖
,

很适合我国的国情
。

由于水土保持工

作牵连的学科多
,

涉及的部门广
,

水土保持少数儿个人不应该也不可能越粗代危
,

包缆别部门的

业务 , 只 能在法制健全的体系下
,

检查和监替各业务系统和部门执行和遵守 《水土保持法》 的情

况
。

所 以第二个改革方案是很有前途的
。

由于 多年的瘤疾
,

积重难返
,

改革确属 艰 难
,

阻 力 甚

大
。

大家要有信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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